
30日 

填具退休事實表，檢同任職證件

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服務機關人事單位審查 

掃描照片及相關附件傳送至銓敘部

業務網路作業系統並函報市政府 

市政府審查 
通知服務機關

補件或查證 

銓敘部審定 

證件齊備且符合

相關規定 否 

是 

銓敘部核發退休審定函 

轉發退休審定函並核發退休金 

新竹市政府各項案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公務人員退休 

一、項目編號 

二、法令依據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及其施行細則。 

三、處理流程 

作業天數 

 

 

  

 

 

 

 

  

 

  

 

 

 

 

 

  

 

 

 

 

 

 

 

 

 

  

 

 

 

 

 

 

15日 

15日 

60日 

公務人員於退休生效日四個月前

簽請機關首長同意 



四、控制重點及作業注意事項 

（一）辦理期限： 

確認是否為當年度列冊准退人員；若否則須專案簽准辦退。退休案應於退休生效日前四個

月內由服務機關函報本府彙轉銓敘部審定。 

（二）退休事實表： 

1、公保養老給付選擇：勾選是否請領公保養老給付、得否辦理優惠存款及是否直撥入

帳。 

2、年資採計取捨切結：擬退休人員如具有退撫新制實施前後年資合計逾 40 年者，由當

事人就其前後年資予以取捨，擇領月退休金者，最高採計40年；擇領一次退休金者，

最高採計42年。 

3、拋棄優存選擇：切結是否拋棄所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公保一次養老給付優惠存款之權

利。 

4、請領社會保險年金給付：是否依社會保險規定請領保險年金給付。 

5、備註欄：擬退休人員如有涉案情事或移送懲戒程序中，應注意有關規定並衡酌得否受

理其申請，如經受理，應於備註欄內敘明理由並檢具相關資料；曾辦理留職停薪、再

任、或有離婚配偶參與分配情形者，亦應於備註欄加註說明。 

（三）軍職年資證件： 

服役起迄日期應與實際在營期間相符（例如：起迄日期僅1年 10個月，實際在營2年，

須檢附大專集訓證明文件）。 

（四）公職年資證件： 

檢附76年 1月 16日前銓敘部未建檔之派令、銓審函或未經銓敘審定經歷之證明文件

（76 年 1月 16日後之經歷證件則免附）、年資疑義查證之文件。 

（五）考績證明文件： 

申請次年1月 2日以後退休生效者，其前一年度考績未及經銓敘部或核定機關審定時，

應檢附考績核定權責機關核定後出具之考績證明，據以審定退休等級。 

（六）現職待遇計算表： 

107 年 7月 1日以後退休(職)生效案，毋須再檢附；惟為計算節省經費，仍須由人事人

員於銓敍部業務網路作業系統填寫後，再行報送（如勾選上述「不得辦理優惠存款」及

「拋棄優存」之選項，毋須填寫）。 

（七）注意特殊年資採計規定（臨時人員、約聘僱人員、公營事業人員、教育人員、保育員、

軍職。）） 

五、使用表格 

（一）公務人員退休（職）事實表。 

（二）公（政）務人員擬退休（職）辦理優惠儲蓄綜合存款戶開戶聲明書暨最後服務機關證明書。 

（三）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退撫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 

 

 

 

http://webcpa.cpa.gov.tw/SOP/retirement/doc/ret-115.doc


新竹市政府 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  人事處 

作業類別(項目)：公務人員退休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標準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

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辦理退休作業 

(一)當年度屆齡退休人員名單是否列冊管控。 

(二)是否於退休生效日前4個月開始辦理相關作業。 

(三)是否確實查明擬辦理退休人員有無移送懲戒程

序或涉及重大刑事案件等不得申請退休之情

形；如有涉嫌刑責是否先經考績會初核（考績會

初核前是否給予當事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機

關首長覆核得否受理後，再送請主管機關核

定。 

(四)退休事實表、任職證件及其他證明文件是否確

實審查。 

(五)是否確實將退休事實表及相關附件傳送至銓敍

部銓敘業務網路作業系統。 

   

三、退休審定通知及退休金發放 

(一)是否將退休審定函轉發退休人員。 

(二)是否於退休生效日如期核發退休金。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行改善

措施，如下： 

註： 

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

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